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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军张京军（（右一右一））在接收锦旗在接收锦旗。。

暖阳杏黄暖阳杏黄。。

12月11日，市区人大路两旁的银杏树一片金黄，美不

胜收。金色的银杏叶与道路两旁的绿植相映生辉，为城区增

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记者 申兴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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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经审查后发现，这
一案件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
错误，且现有的新的证据，足以推
翻原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
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
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

“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
赡养行为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
妻共同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
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
质如何认定的答复》的意见认为：

“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
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

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第2项意见
要求：“已经终审的案件，甄别时应
当严格把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
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标准。比
如，对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
坑害另一方，另一方在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无端背负巨额债务的案件
等，应依法予以纠正。再审案件改
判引用法律条文时，尽可能引用婚
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等法
律。”由于该案讼争借款系唐某德
个人借款，亦未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生产，因此该借款非夫妻共同
债务，应当由唐某德个人偿还，曾
某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8 年 8 月 6 日，市人民检
察院向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抗
诉。2019 年 1 月 16 日，湖南省人
民检察院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
法律错误为由，向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抗诉。

检察机关抗诉记 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刘晓红 阮建安

“感谢检察官为我伸张正

义，不光帮我免除了清偿百万

债务连带责任，还重新给了我

对生活的热爱！”12月6日，曾

某和家人来到了市人民检察

院，把写有“铁面无私伸正义，

救苦扶弱暖人心”的锦旗送给

该院检察官张京军。

“四年多了，我唯一的自有

房产被法院执行，有家不能回，

带着儿子在外漂泊，患上了抑

郁症没钱治病，还是百万巨额

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人……幸

亏检察院帮我主持公道！”说起

曾经的不幸和离奇遭遇，曾某

几度泣不成声。

百万债务“包袱”是如何卸下的

“这笔债务确实跟我没有任
何关系，是我前夫背着我在外面
借的钱，而且我也没有动用过一
分钱，如果说这些钱是用在了家
庭共同生活上，我也就认了。”
2017 年 4 月 21 日，在市人民检
察院，曾某向该院民行科检察
官张京军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曾某，市区人，是一家医院
的职工。前夫唐某德于 2014 年
10 月以资金周转为由，向王某

借款100万元，月息5%，并出具
了借据。李某峰作为担保人在
该借据上签字。2015 年 8 月至
2016年10月，经法院一审、二审
先后判决，该案借款为唐某德
与曾某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
务，被告曾某需向王某承担100
万元的连带清偿责任。

“那张借据我本人都没有见
过，钱也没有经过我的账户。我和
前夫在2009年就感情破裂了，婚
后有一个小孩，到2014年时，我们
已经分居多年，借钱的时候我们
只是没有办离婚手续而已。我前
夫瞒着我在外面借钱，我毫不知
情，而且借的钱根本就没有用于
家庭生活开支。”曾某说，在湖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她的再审申
请后，她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莫名其妙成被告

2019年11月8日，湖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曾
某终于等来了改判的好消息，压
在她身上的百万元巨额连带清偿
债务被解除。四年的辛酸、四年的
压抑彻底摆脱。

“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确
立了夫妻一方举债构成共同债

务，必须具备‘为夫妻共同生活’、
‘为家庭共同生活’、‘为夫妻共同
利益’等前提条件，只有具备其中
一个前提条件的债务，才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才能由夫妻双方共
同承担偿还责任。”接下曾某及其
家人送来的锦旗，检察官张京军
现场“以案释法”。

巨额债务包袱终于卸下

婚姻期间，丈夫在外面借款，妻子毫不知情，是否有连带清偿责任？


